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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民政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池州市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和

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实施办法》的通知

池民社救〔2017〕61号

各县（区）民政局、财政局，九华山社保局、财政局，开发区人社局、财政局，平天湖社会事务处、财政处：

根据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的通知》（皖民社救字〔2016〕185号）精神，为进一步完善我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现将《池州市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和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池州市民政局           池州市财政局    
                   2017年5月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池州市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和成年无业

重度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社会救助工作，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全面落实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政策，根据《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皖民社救字〔2016〕185号）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

（一）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适用范围

持有本市常住户口城乡居民，因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超过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实际生活水平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将患者本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二）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认定条件

1、认定公式：（家庭年度总收入－年度个人自负住院医疗费用支出）÷12个月÷共同生活家庭人口数﹤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其中个人自负住院医疗费用是指经各类医保报销、保险补偿、减免、补助、救助、赔偿后的自负部分。

2、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参照《安徽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有关规定。

其中，申请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时，家庭成员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

1、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无正当理由拒不就业或从事劳动生产的；

2、在生病后自费安排子女出国留学或自主择校就读的；

3、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违法行为的；

4、法定赡养、抚（扶）养义务人，拒不履行法定赡养、抚（扶）养义务或故意转移个人资产的；

5、申请社会救助家庭成员拥有各种非经营性机动车辆（普通摩托车以及残疾人功能性补偿代步机动车除外）、船舶等；

6、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拥有2套以上（含2套）商品住房或拥有其他商业、生产用房的；

7、拒绝配合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民政部门进行调查，隐瞒家庭真实收入（包括非稳定性隐蔽收入），提供虚假证明的。

8、生病后自筹购房、建房或者装修住房的，但必要的维修和政策性救助除外。

9、特困供养救助对象。

（三）救助标准

符合申请条件的家庭，按下列标准给予救助：

1、全额救助。在提出申请之月前的12个月内，家庭中重病患者的自负医疗费用支出超过家庭总收入的，且符合家庭财产规定的，按照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给予重病患者本人全额救助。

2、差额救助。在提出申请之月前的12个月内，家庭中重病患者的自负医疗费用支出未超过家庭总收入，但家庭总入扣除家庭中重病患者的医疗费用后，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按照低于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给予救助。

（四）申请程序

1、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需以家庭为单位，由户主或其委托的人员向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最低生活保障书面申请，提供身份证、户口簿和收入证明，并提供医疗证明（病历卡或出院小结）、医疗费用发票等证明材料。

2、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受理、审核、审批、救助金发放、监督管理等程序，依照《安徽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安徽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管理措施

对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中重病患者享受低保实行单独管理、动态管理，由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按规定每半年核查一次。已享受低保的家庭，须提供核查前一年内医疗费用发票以及家庭人员、可支配收入、家庭财产等情况的材料。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核查情况，及时核定救助金额，提出继续救助或停止救助的建议，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

各县（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的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最低生活保障 救助工作，各地民政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和审批工作，各地财政部门负责资金保障工作，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当地民政部门的指导下，负责受理、审核和动态监管等具体工作。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县（市、区）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构对申请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及医疗费用支出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时，申请家庭成员应当协助和配合。

二、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

（一）适用范围

持有本市常住户口，生活困难、单独立户（靠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供养无法单独立户的，可按照单人户）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将重度残疾人本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重度残疾人指持有一、二级残疾证的人员。

（二）生活困难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认定条件

1、认定公式：家庭年度人均收入﹤当地城乡低保标准的3倍

2、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参照《安徽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有关规定。

（三）救助标准

对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重度残疾人，按A类对象给予全额救助，并按其享受标准的30%增发保障金。

（四）申请程序

1、重度残疾人申请低保，需残疾人本人（监护人）或其委托的人员向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最低生活保障书面申请，提供身份证、户口簿、收入证明和残疾证等证明材料。

2、重度残疾人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受理、审核、审批、救助金发放、监督管理等程序，依照《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各地可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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